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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六次会议 

2025 年 11 月 3 日至 7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4 (a)  

供缔约方大会审议或采取行动的事项： 

汞的供应来源和贸易 

 

关于全球汞化合物供应、贸易和使用的研究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三条第十三款要求缔约方大会对贸易中的具体

汞化合物是否已损及《公约》目标进行评价，并审议应否把相关汞化合物列入

依照第二十七条所通过的补充附件，从而将之纳入第三条第六和第八款规定的

适用范围。  

2. 缔约方大会回顾该段，在 MC-5/3 号决定中请秘书处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启动一项关于全球汞化合物供应、生产、贸易和使用的研究，并将研究报告提

交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全球汞化合物供应、贸易和使用的研究  

3. 秘书处在加拿大和西班牙自愿捐款聘请的一名顾问支持下编写了一份研

究报告草案。研究报告草案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公布在公约网站上，1 邀请缔约

方和利益攸关方至迟于 2025 年 3 月 5 日之前提交意见和建议。收到了 11 个缔

约方和三个观察员组织的评论意见。2 

 

* UNEP/MC/COP.6/1/Rev.1。 

1 见 https://minamataconvention.org/en/intersessional-work-and-submissions-cop-6#sec2412。 

2 阿根廷、奥地利、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中国、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日本、毛里求

斯、秘鲁和美利坚合众国，以及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纽约市健康和心理卫生局和零汞工作组。 

https://minamataconvention.org/en/intersessional-work-and-submissions-cop-6#sec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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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秘 书 处 已 将 收 到 的 意 见 纳 入 研 究 报 告 的 最 终 版 ， 载 于

UNEP/MC/COP.6/INF/5 号文件。  

5. 这项研究根据关于汞化合物的生产、跨境贸易、从这些化合物中回收汞

的容易程度以及这些化合物在亮肤产品中的使用等现有信息，考察了通过汞化

合物交易来规避汞贸易限制的可能性。 

6. 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所列的六种汞化合物（氯化亚

汞(I)、硫化汞(II)、朱砂、氧化汞(II)、硫酸汞(II)和硝酸汞(II)）以及其他化合物

（特别是醋酸汞(II)、氯化汞(II)和碘化汞(II)），可能为了规避对元素汞贸易的

限制而得到生产和交易。生产这些化合物，以及从其中任何一种回收元素汞，

都是相对简单的。该研究援引了最近的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朱砂贸易被

用来规避汞贸易限制。对于其他汞化合物，尚未找到这种规避的确凿证据。  

7. 此外，这项研究还提供了最近为生产含汞亮肤产品而进行氯化氨基汞(II)

贸易的证据。这项研究还提供了证据，证明这些产品中有意添加了碘化汞(II)、

氯化亚汞(I)和氧化汞(II)。 

三、 建议采取的行动 

8. 缔约方大会不妨审查这项研究，并酌情考虑通过一项与汞化合物贸易有

关的决定。  

     
 


